環安組

112/01

第08.13章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

1.
申請時機

(1)
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七條

(2)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3條、第23條、第24條、第28條及第49條規定；符合上述情形者，於進行開發行為前提出申請。
2.
內容說明

(1)
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規劃及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向本局提出污染總量估算表及廠商環評自我判定表，由本局核定污染總量後函轉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
事業於開始設立或變更前應檢具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或空氣污染制計畫者，向本局申請審查核准。

(3)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事業於設立、停業或歇業前，應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料報請所在地環保主管機關備查。

3.
應備文件

(1)
污染總量估算。

(2)
如依『環境影響評估法』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應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者，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響評估書由本局函轉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進行審查。

4.
申請資格或要件

園區內廠商
5.
主會辦單位

環安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環保署或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6.
規費及其他事項

免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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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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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關法規

(1)
「環境影響評估法」

(2)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3)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9.
業務諮詢服務

9.1
FAQ：
Q：廠商申請免辦理環評之時機及程序？

A：開發行為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者，於規劃及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向本局提出事業污染總量估算表及廠商環評自我判定表，由本局核定污染總量後函轉至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核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9.2
公佈欄：無
9.3
聯絡人：新竹/X基地：官先生2334、新竹(寶山)/銅鑼：賴先生2333

竹南：李小姐2337、龍潭：何小姐2332

生醫：鄭小姐2335、宜蘭：賴先生2331
〈本章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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